

询价采购邀请函
                              编号：NCZFCG-X2010018 
                         ：

按照南川区政府采购办下达的采购计划，受南川区市政园林管理局的委托，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拟对其花山公园绿化植物进行询价采购，欢迎贵方参加。
1、 询价采购项目内容：见后页。
二、供应商资格：具有合法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代码证，以及相关资质证明。

三、报价截止时间：2010年3月5日上午9点30（在规定时间内未报价者视为自动弃权）,询价采购文件每份售价人民币500元（售后不退），如需邮寄另加50元邮寄费。
四、报送地点：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南川区南大街原工业局五楼）。

五、报价资料内容（资料进行密封装袋，并在外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1、供应商资质。

2、按要求填写报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3、相关说明。

4、供应商应对售后服务作出明确承诺。
5、报价资料内容不符合要求者视为无效报价。

六、其他要求

1、各供应商报价应为一次性报价（价格为单价及总价，总价包括项目验收完毕后所需一切费用）。总价包含植物直接费、运输、检疫、二次人工转运（平均距离500m）、栽植及后期养护等一切费用（养护期为1年）。
2、本次采购的所有绿化植物必须符合规格要求。
3、供应商在报价时所提供的绿化植物不得低于询价采购文件中的要求。

4、按照采购要求供应商只能提供一份报价方案，如出现多份方案的报价者，则取消此投标供应商的投标资格。
5、如超过时限或绿化植物达不到采购要求，则取消其资格，并将询价采购第二候选人作为成交供应商。

6、项目应按相关验收标准、询价文件要求及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行验收。
7、成交供应商应在签订合同的同时交纳10000元履约保证金。如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未遵守报价承诺或合同约定，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8、施工时间为2010年3月7日至20日。
七、询价小组成员根据各单位的报价资料进行比较，以符合采购要求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成为成交供应商。如出现两个相同的最低报价时，由采购方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八、付款方式：栽植完工8个月后进行初步验收，成活率≥90%，支付工程款的70%，1年后，成活率达100%，一次性支付余下工程款。

九、询价机构和询价人不负责报价人准备文件和递交文件所发生的任何成本和费用。

十、询价机构和询价小组成员不向未成交方解释落选原因，不退还报价资料，对未成交方要求说明理由的，均不予受理。

十一、如果本次供应商报价均超过采购人预算价，本次询价采购则以作废处理。

十二、本询价采购邀请函未尽事宜的解释权属于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十三、联系人：练华川 

联系电话：023-71430777    
传真：023-71610555

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2O1O年3月1日
投 标 确 认 书

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本公司已获得你中心制发的《重庆市南川区市政园林管理局绿化植物采购》文件。按采购文件要求，经研究，本公司决定参加此次投标活动。

为此，特以传真方式向你中心递交本投标确认书予以确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二○一○年    月    日

	花山公园绿化植物栽植统计及资金测算                                               

	序号
	植物名称
	规  格（cm)
	数量
	单位
	包活价(一年养护)
	备注

	
	
	米径
	冠径
	高度
	树坑（长×宽×深）
	
	
	单价
	金  额
	

	1
	白玉兰
	6—8
	150-200
	300-350
	70×70×70
	50 
	株
	　
	　
	不能剪枝条

	2
	紫玉兰
	6—8
	150-200
	300-350
	70×70×70
	50 
	株
	　
	　
	不能剪枝条

	3
	紫荆
	　
	100-120
	170-200
	40×40×40
	300 
	窝
	　
	　
	丛生,每丛3苗以上

	4
	樱花
	6—8
	150-200
	300-350
	70×70×70
	300 
	株
	　
	　
	不能剪枝条

	5
	碧桃
	6—8
	150-200
	300-350
	70×70×70
	300 
	株
	　
	　
	不能剪枝条

	6
	红叶李
	6—8
	150-200
	300-350
	70×70×70
	350 
	株
	　
	　
	不能剪枝条

	7
	贴梗海棠
	4—5
	　
	200-250
	40×40×40
	300 
	株
	　
	　
	　

	8
	迎春
	长度150-200
	20×20×30
	3000 
	窝
	　
	　
	每窝5苗以上，≥1.5m的不少于3苗

	9
	栾树
	6—8
	100-150
	350-400
	70×70×70
	100 
	株
	　
	　
	分枝3个以上

	10
	夹竹桃
	　
	50以上
	120—150
	30×30×40
	2000 
	株
	　
	　
	红、白色各半

	11
	九重葛
	长度150-200,长度≥100的分枝不少于3个
	20×20×30
	5000 
	株
	　
	　
	营养钵装，基径≥1cm

	12
	九重葛球
	　
	80-90
	80-90
	60×60×60
	60 
	株
	　
	　
	饱满

	13
	紫薇
	4—5
	　
	150以上
	40×40×40
	200 
	株
	　
	　
	原有，补植200株，杆直

	14
	石榴
	6—8
	120-150
	250-300
	70×70×70
	300 
	株
	　
	　
	观花

	15
	蔷薇
	长度100以上
	20×20×30
	2000 
	窝
	　
	　
	营养钵装，每窝3苗以上

	16
	木槿
	4—5
	50以上
	180以上
	40×40×40
	100 
	株
	　
	　
	杆直，分枝3个以上，分枝点1.1-1.3米，高差不大于0.2米

	17
	黄花槐
	4—5
	50以上
	150以上
	40×40×40
	50 
	株
	　
	　
	

	18
	木芙蓉
	4—5
	50以上
	150以上
	40×40×40
	150 
	株
	　
	　
	

	19
	象牙红
	4—6
	120以上
	250以上
	40×40×40
	150 
	株
	　
	　
	　

	20
	红梅
	6—8
	150-200
	200以上
	70×70×70
	200 
	株
	　
	　
	　

	21
	腊梅
	每窝3苗以上，单苗直径≥2cm，高200以上
	70×70×70
	200 
	株
	　
	　
	　

	22
	春鹃球
	　
	100-120
	80-100
	60×60×60
	50 
	窝
	　
	　
	饱满

	23
	夏鹃球
	　
	100-120
	80-100
	60×60×60
	50 
	窝
	　
	　
	饱满

	24
	麦冬草
	以栽植后不见土为标准
	　
	4000 
	㎡
	　
	　
	长短均匀

	25
	春鹃
	　
	35-40
	35-40
	　
	5000 
	株
	　
	　
	　

	26
	大花栀子
	　
	35-40
	35-40
	　
	6000 
	株
	　
	　
	　

	27
	红檵木
	　
	35-40
	35-40
	　
	6000 
	株
	　
	　
	　

	28
	金叶女贞
	　
	30-35
	40-50
	　
	5000 
	株
	　
	　
	　

	合  计
	　
	　
	　
	　
	　
	　
	　
	　
	　

	备注：以上植物数量以具体栽植数量为准，据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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